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DREAMEAST GROUP LIMITED
夢東方集團有限公司

（股份代號：593）

（於百慕達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，
並以「夢東方文化娛樂」名稱於香港經營業務）

可轉換債券條款及條件之擬議修正案生效日期

請參閱夢東方集團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二零二零年十月二十八日之公告及二零二零
年十一月十八日之通函（「通函」），除其他事項外，內容涉及擬議修正案。除文義另有
所指外，本公告所用之詞彙與通函所界定者俱有相同涵義。

董事會欣然宣佈，該通函所載之修訂契據先決條件均已達成。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
十日，本公司向可轉換債券持有人發出滿足先決條件之書面通知後，擬議修正案生
效。

承董事會命
夢東方集團有限公司

公司秘書
陳德光

香港，二零二零年十二月十日

於本公佈日期，董事會由執行董事曹如倉先生（主席）、周智濤先生（行政總裁）及楊
蕾先生，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陳廣壘博士、孟曉蘇博士、楊步亭先生及趙大新先生
組成。


